
公告 2022年4月21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2年4月21日

（2022）浙0282民初3515号
杨星晨:本院受理原告陈灿诉被告杨星晨健康权纠

纷一案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
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4日上午9：
00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232号

宁波云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黄飞、金柯：本院受
理原告林红与被告宁波云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黄
飞、金柯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2022）浙0282
民初3232号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你方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一庭207办公室领取前述
诉讼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未
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定于2022年6
月27日9时在本院机关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406号

罗永望：本院受理原告崔霖与被告罗朝元、罗永
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240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452号

慈溪市横河忠敏轴承厂、徐建、浦惠奋：原告慈溪市
横河贵强轴承厂与被告徐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2年4月7日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82民初124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21）浙0282
民初12452号民事判决书。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至本院民一庭207办公室领取前述诉讼材料，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040号

刘伟（34242319******6594）：本院受理的原告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1040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刘伟归还原告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
借款本金107113.87元，支付计算至2019年9月21日
的利息及逾期利息20881.67元以及自2019年9月22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
息，并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1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4068元，由你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七日内履行；本案公告费650元，由你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842号

林光: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被告
林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81民初88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林光归还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信用卡本金64157.22元，支付利息19432.69元（算至
2015年11月25日），并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从2015年
11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90元，减半收取
945元，由被告林光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
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催4号

正定县鑫路建材经销处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49974801、汇票金额为人民
币叁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正定县鑫路建材经
销处。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为31300051/49974801、汇票金额为人民币叁万元整、
出票人为宁波木辛源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煜虹
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0年6月3日、汇票到期日
为2020年12月3日、最后持票人为正定县鑫路建材经
销处。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2年4月14日起至
2022年6月13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2464号

徐进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松台支行与被告徐进钧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
初124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144号

崔虎、董咪：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溪支行与被告崔虎、董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
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13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593号

兴旺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小朵机
电有限公司与被告兴旺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13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5266号

任钢成：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经开塘汇阳旭建材
经营部诉被告任钢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11民初526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你返还原告嘉兴市经开塘汇阳旭
建材经营部货款30485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5341号

陈荣惠：本院受理原告董成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11民初5341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2067号

高雁：本院受理原告付泰祥与被告高雁、第三人施海

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402民初2067号，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传票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南湖10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401号

车自民（公民身份号码342129198307207618）：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
心诉被告车自民信用卡纠纷一案，因被告车自民无
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
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91民初2808号

沈琪霞：本院受理的（2021）浙0591民初2808号原
告钦健与被告沈琪霞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案款缴费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509号之一

程美芳:原告潘红燕与被告程美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5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内容如下:本案按潘红燕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115元
（已减半）、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675元，由潘红燕
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32号之一

2020年9月1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张友才的申请裁定
受理浙江东阳聚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查，浙江东阳聚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名下没有相关房地产及
车辆的登记信息，无财产可供分配，现管理人申请宣告浙江
东阳聚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
认为，债务人浙江东阳聚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
分配，且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3月23日宣告浙江东阳聚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58号

2021年11月30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源源武
术培训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
源源武术培训有限公司无力清偿破产费用，亦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
院于2022年4月8日裁定宣告东阳市源源武术培训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源源武术培训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74号

郑红:本院受理原告朱子昂与被告郑红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由于被告郑红现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
为: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
方于2020年6月25日签
订的《商铺租赁合同》;2、判
令被告支付2021年7月1
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
间的租金56000元;3、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未付水

电费4030元及更换接收器锁具费用480元;4、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违约金5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6月8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2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98号

张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潘红东与被告张建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84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张
建华归还原告潘红东借款1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
以15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2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7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建华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5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246号

王方云: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康禹诺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方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
原告诉请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578
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2年6月14日上午09: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
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67号

曹明君：本院受理原告张大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6万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从2021年10月17日起，以借款本金46
万元为基数，按照LPR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
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律师费1.6万元。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1167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
内。本案由张向宇担任审判员，定于2022年6月9日
15:30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846号

曹明君：本院受理原告王星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支付
利息3万元（年利率15%，计算至2022年1月31日，以后
另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律师费5000元。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84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
内。本案由张向宇担任审判员，定于2022年6月9日15:
00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11号

郑期学、楼小平：本院受理原告郑仕林诉被告郑期
学、楼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被告郑期学、楼小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郑仕林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
本金1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25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

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00元，由郑期学、楼小平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747号

蒋忠荣：本院受理原告陈保新与被告你为退伙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6
月15日）。原告要求被告即时返还投资款人民币
143000元。诉讼费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6日
14时5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2929号

泮美娟：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群子与被告泮美娟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1民初
129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泮美娟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李群子赔偿款29998.17
元。二、驳回原告李群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4
元，公告费560元，共计1164元，由原告李群子承担54
元、被告泮美娟承担111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2928号

泮美娟：本院受理的原告邹陆珍与被告泮美娟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1民初
129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泮美娟在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邹陆珍赔偿款9471.94元。二、
驳回原告邹陆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16
元，由原告邹陆珍承担6元、被告泮美娟承担610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844号

郑国红（金华市缙云县大源镇龙坑村黄泥垅87
号）：本院受理原告李再富与被告郑国红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
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5000
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戴天华独任审
判，于2022年6月9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4月15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原告普拉达有限公司（PRA-
DAS.A.)诉被告温州市瓯海区潘桥意梅嘉箱包店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应为“（2021）浙0304民初9000
号”，特此更正。

公 告
林省、叶沂欣、叶开如、叶开标、叶文兵：浙江省三门

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浙1022破申
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潘学富对台州万泓船用配套
设备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经管理人核实，你们可能系债权人，现
依法通知你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并提供相关债权凭证。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临海市
东 方 大 道 22 号 昶 日 律 师 事 务 所 ，联 系 人 徐 律 师
13906767618。 台州万泓船用配套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4月21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新日兴”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一
般干货船；总吨位：2396；净吨位：1342；船长：87.45米；船
宽：13.50米；型深：7.25米；造船地点及建造厂：浙江舟山/
舟山市龙泰船舶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05年12月15
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西码头浙江成
路造船有限公司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

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 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4月21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
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相关义务。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
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4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上述债权的利息计算至2022年2月8日，债权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18800303036

债务人及担保人

债务人：立天集团有限公司（现改名

为立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判决文号

（2017）浙0326民初1100、1252、

1253、1254、1255号

债权本息

170714925.67

本金余额

83644118.7

利息、罚息、复利

62647697.54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4423109.43

担保人

保证人：奋起皮业有限公司、阿克苏大自然棉业有限公司、新疆大草原棉业有限公司（现改名为温宿县昌达棉业

有限公司）、温州晨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庆集团有限公司、杨学寿、杨崇荣 抵押人：立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稳牛科技（宁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与稳牛科技（宁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浙江分
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22年1月31日止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稳牛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中国信达浙江分
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
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
之日起，应向稳牛科技（宁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稳牛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四舍五入
取2位小数，单位为万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
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
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
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债权资产

杭州灯塔养殖总场

借款合同

2016008D004、2016063D158展、DSBC20170003

贷款本金余额（万元）

362.11

利息（万元）

181.47

担保合同

2015063S143、2016008D004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灯塔经济合作社、杭州天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顾建国、陈思思


